静海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园金原
环保公司“6·14”一般中毒和窒息
事故评估报告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天津市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规定，2025年7月16日，我区成立了静海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园金原环保公司“6·14”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评估组，开展该起事故评估相关工作。2025年9月18日，事故评估组完成事故评估工作，形成本报告。

一、评估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督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有效落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存在问题，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和《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等规定，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的落实，特开展此次事故评估工作。
二、评估依据及职责分工
2025年7月16日，我区成立了静海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园金原环保公司“6·14”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评估组，区应急管理局、公安静海分局、区水务局、区总工会和子牙经开区为成员单位开展评估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事故评估组成员单位做好评估工作；根据事故调查报告中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的处理意见，对事故责任单位、人员行政处罚方面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根据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意见，对事故发生单位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撰写总体评估报告。
公安静海分局、区水务局、区总工会负责参与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
子牙经开区负责落实属地责任，配合评估组其他成员单位做好此次事故评估工作。

三、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2024年6月14日，天津金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原环保公司）在位于静海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园物海道雨水管网检查清理过程中，发生一起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158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经区政府决定成立静海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园金原环保公司“6·14”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经事故调查组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认定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为：金原环保公司员工李华梁进入雨水管井内作业，吸入硫化氢气体中毒致伤；救援人员李幸福下井施救，吸入硫化氢气体中毒致死。

该起事故的间接原因为：

1.金原环保公司

（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未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所制定的责任制未包含下井作业、安全监护等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

（2）违反了《天津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项、《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7-2022）2.3.6.3的规定，下井作业前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未对雨水管井进行强制通风，也未对雨水管井是否含有有毒有害气体进行检测；也未按照双方签订的施工安全协议，在下井作业前向金龙工程公司申请有限空间作业审批。

（3）违反了《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3.7.11.1、3.7.12.4的规定，下井作业人员以及救援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带、安全绳、呼吸器等劳动防护用品。

（4）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虽然对作业人员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但未经考核合格，便安排上岗作业。

（5）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未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未针对有限空间作业等易发事故环节组织应急演练，事故发生后盲目施救造成事故扩大。 

（6）违反了《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能督促作业人员按照施工方案和技术交底要求的安全措施开展清淤作业。

2.金龙工程公司

（1）未按照《关于做好有限空间作业报备监管工作的通知》（静安办字〔2023〕14号）的规定，实施雨污水管网检查清理工程前未向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报备。

（2）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对金原环保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能发现及制止金原环保公司施工人员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开展有限空间作业的违规行为。

2024年8月8日，事故调查组向区政府提交《静海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园金原环保公司“6·14”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2024年8月14日，区政府批复同意事故调查报告，事故调查结束。

四、评估工作部署开展情况

2025年7月18日，事故评估组召开了静海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园金原环保公司“6·14”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评估组会议，对事故评估的相关工作进行部署，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

2025年7月至8月，事故评估组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金原环保公司、金龙工程公司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

2025年9月，区应急管理局将收集的相关资料进行整合，撰写评估报告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五、评估事项及结论


（一）事故单位及有关人员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1.金原环保公司
金原环保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存在未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严格实行危险作业审批制度、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督促员工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等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区应急管理局于2024年9月25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津静）应急罚〔2024〕支队-S012号对其给予人民币69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孙惊险作为金原环保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五项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区应急管理局于2024年9月25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津静）应急罚〔2024〕支队-S013号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计人民币2.256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5年3月10日，金原环保公司主要负责人孙惊险足额缴纳罚款；2025年3月25日，金原环保公司足额缴纳罚款。

2.金龙工程公司

金龙工程公司作为发包方，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存在对金原环保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区应急管理局于2024年9月25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津静）应急罚〔2024〕支队-S014号对其给予人民币69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史勇作为金龙工程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区应急管理局于2024年9月25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津静）应急罚〔2024〕支队-S015号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计人民币4.46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5年3月14日，金龙工程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史勇足额缴纳罚款。

（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金原环保公司

金原环保公司针对该起事故暴露出的安全管理问题和事故隐患，采取了完善和落实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和隐患排查治理等措施，全方位、多角度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具体整改事项如下：

（1）金原环保公司于2024年8月进一步完善了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了包括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班组长、监护人员、从业人员等全体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并组织人员开展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学习及考核。

（2）金原环保公司于2024年8月重新修订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进一步明确了有限空间作业危险有害因素、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求、有限空间作业人员注意事项、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救援等相关内容。金原环保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025年5月两次组织全体人员学习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并进行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考试，全体人员考核合格。

（3）金原环保公司强化了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先后选派员工6人次报名参加天津安泰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市应急科学技术研究院组织的有限空间作业专业培训，相关人员于2025年3月取得了培训证书。

（4）金原环保公司加强了劳动防护用品的配置，建立了安全防护用品台账，配备了正压式呼吸器、送风长管呼吸器、紧急逃生呼吸机、管道式送风机等劳动防护用品。2025年5月组织公司人员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演练，演练如何正确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以及发生事故后如何科学合理开展救援。

（5）金原环保公司自事故发生至2025年7月，只承接了1个管道施工项目，在施工前开展了安全交底工作，明确了现场施工安全负责人，在从事有限空间作业前开具了作业票并进行了检测和填写，在施工安全巡查过程中，共发现3项安全隐患，现场施工安全负责人已督促相关人员将隐患整改完成。
2.金龙工程公司
金龙工程公司针对该起事故暴露出的安全管理问题和事故隐患，采取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加大隐患排查力度等措施，全方位、多角度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具体整改事项如下：

（1）金龙工程公司于2024年8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进行了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明确作业流程、审批权限及各岗位职责，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台账，要求详细记录作业时间、地点、人员、内容及检测结果等信息，严格执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金龙工程公司于2024年7月组织公司员工及施工承包单位学习区安委办下发的《关于做好有限空间作业报备监管工作的通知》；2024年8月组织公司员工及施工承包单位通报事故情况并学习事故调查报告。向员工及承包单位对有限空间作业存在的危险因素逐项进行告知，对所有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内容包括气体检测方法、防护用品使用、应急救援流程等相关内容。

（3）金龙工程公司自事故发生至2024年底，对作为建设单位的2个项目，不定期进行“走动式”检查，现场记录隐患问题并督促整改，加强项目施工期间的安全监管，坚决杜绝以包代管现象，共出动安全检查人员50人次，发现安全隐患3项，已全部完成整改。

六、总体评估结论

针对静海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园金原环保公司“6·14”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的评估工作已完成，现总结如下：

1.区应急管理局对金原环保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孙惊险、金龙工程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史勇的行政处罚均已落实。

2.针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金原环保公司、金龙工程公司均已整改落实。



